关于举办2007年第三季会计继续教育的通知

各有关外贸企业：

根据财政部2007年1月1日施行的《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通知精神，结合《宁波市会计教育指导意见》要求会计人员每年接收继续教育时间不少于24小时的规定，本着更新业务知识、完善知识结构、提高业务能力、增强会计人员素质的原则，我们决定在第三季度举办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 培训内容：新会计准则—存货、固定资产。

2、 培训时间：９月份两期，每期四天。

　　　　第一期９月１１日—９月１４日（周二、周三、周四、周五）

　　　　第二期９月１８日—９月２１日（周二、周三、周四、周五）

3、 培训费用：每期每人１８０元（含教材资料费），如需提供中餐另加６０元。

4、 培训地点：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培训中心（宁波市中山西路１１号海曙大厦九楼）

5、 参加人员本着自愿的原则可自行选择期次和班级。

请各单位于８月３０日之前将分期分批参加人员名单（附件）上报，并传真或电话给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培训中心，以便统一安排。

联系人：陈老师　电话：87191394

　　　　徐老师　电话：87311929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传真：87313045

宁波市外经贸会计学会联系人：

　　　　黄方荣老师　电话：87314762；13056868288

附件：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分期分批培训报名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学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培训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0七年八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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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填写字迹要清楚

单位名称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盖　　章）

企业注册地：

联系电话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

传真电话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填报日期：２００７年　　月　　日

